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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补贴对象。本次补贴活动的对象为天津市域范围的

个人消费者。 

第二条  补贴范围。对本市个人消费者交回 2024 年 11 月 1

日前已经公安部门登记在个人名下的废旧电动自行车（废旧电动

自行车必须为整车，包含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），并在天津市辖区

内参与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的销售单位购买符合国家强制性

产品认证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新车，给予一次性定额补贴。交售已

在我市公安部门登记上牌的废旧电动自行车的个人消费者须与购

买新电动自行车的为同一人。 

第三条  补贴标准。对交回个人名下废旧锂离子电池电动自

行车并换购铅酸蓄电池电动自行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给予一次性

600 元补贴，对其他情形交旧购新的个人消费者给予一次性 500

元补贴。废旧电动自行车回收残值不计算在补贴内。 

    第四条  旧车回收。个人消费者须携带身份证前往公安窗口

（派出所）办理废旧电动自行车车牌注销并取得《电动自行车登

记业务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：《申请表》；业务类型：填写注销登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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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后在我市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承办平台（以下简称：活动

承办平台），填写交售的废旧电动自行车相关信息，携带个人身份

证以及《申请表》，在参与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的销售单位交

售废旧电动自行车，经销售单位核对查验《申请表》、实车以及个

人消费者在平台填写的废旧电动自行车有关信息无误，协商同意

废旧电动自行车残值，完成废旧电动自行车回收交易，并签署同

意报废协议后，由销售单位通过活动承办平台开具电子《废旧电

动自行车回收证明》。 

销售单位在接收个人消费者交售的废旧电动自行车整车后，

按照“一日一清”的原则，将整车交投给上门回收的整车回收拆

解企业，严禁将其交投给其他回收企业。 

     第四条  补贴发放。个人消费者在销售单位交售废旧电动自

行车完毕后，即获取补贴电动自行车资格。个人消费者购置新车

时，出具《废旧电动自行车回收证明》，按照实际销售价格在支付

环节享受立减补贴。销售单位要按照包含政府补贴在内的实际销

售价格开具全额电子发票。相关交易活动及信息采集均应在活动

承办平台内操作，以确保交易的真实性和一致性。 

补贴资金由销售单位向消费者先行支付。按要求完成相关票

证上传且经审核无误的，活动承办平台将补贴款拨付给销售单位。

补贴审核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周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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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开具发票。活动中每辆补贴电动自行车应单独下单、

支付和开票。做到“一辆车、一订单、一次付、一张票”。活动中

每辆补贴电动自行车按照包含政府补贴在内的实际销售价格开具

全额电子发票。发票中信息包含：个人消费者姓名、新电动自行

车的品牌、规格型号、蓄电池种类（锂离子蓄电池或铅酸蓄电池）、

销售价格、享受的政府补贴金额。 

第六条  销售台账。销售单位应具备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。

进销存账目清晰。要建立活动销售台账，主动接受监督核查。台

账要详细记录活动中销售的每辆电动自行车的品牌、规格型号、

车架号、电机号、蓄电池号、蓄电池种类（锂离子蓄电池或铅酸

蓄电池）、销售价格、支付路径、支付金额、补贴金额等信息。活

动中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要留存电子发票备查。 

第七条  退货退款。个人消费者在购买补贴新电动自行车后

退货的，废旧电动自行车因已在公安部门办理注销手续且本人签

署了同意报废协议，不再退回。经销售单位同意，对新购买的电

动自行车可予退货。 

    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退货的，销售单位要按照消费者立减后

的实付金额以原路返回方式进行退款。未向活动承办单位申请并

取得同意，严禁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退款。销售单位须在 3 个工作

日内将所退商品的补贴款归还至补贴活动承办平台资金账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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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八条  商品报备。销售单位应主动与活动承办平台对接，

做好参加活动商品的报备工作。对因活动商品报备不准确造成的

补贴资金损失，由当事销售单位承担并追究责任，造成消费者损

失的，由当事销售单位承担并追究责任。 

 第九条  活动宣传。参加活动的销售单位，应在显著位置张

贴含有“天津市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商品”、“享受政府补贴”

等内容的宣传海报。 

 第十一条  工作要求。销售单位对在活动参与过程中获取

的政府相关信息负有保密义务。对活动中获取的消费者信息负有

保密责任。要主动识别和防范骗补、套补等风险隐患和行为。积

极配合政府相关工作，按要求如实提供相关票证、台账和相关信

息数据。自觉接受相关检查和审计。要做好补贴活动政策宣传。

及时妥善处理好消费者咨询和投诉。销售单位应向社会公开做出

承诺，参与以旧换新补贴的车型销售价格不高于政策实施前一个

月同款商品的最低成交价格。销售单位应符合电动自行车全链条

安全整治工作针对销售单位提出的各项要求，具备废旧电动自行

车整车收购能力以及短暂存放能力，要建立完整清晰的废旧电动

自行车回收处置台账。销售单位须与市商务局指定的整车回收拆

解企业建立废旧电动自行车整车回收合作业务，双方应交售价格

应协商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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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退出机制。销售单位在活动过程中不能按要求完

成工作任务、违反工作要求、不配合相关工作，或因自身原因造

成活动出现重大问题的，市商务局有权暂停、终止其活动参与资

格，责令赔偿相关损失，必要时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 本次活动自 2024 年 11 月  日  时起实施。活动

实行资金总量控制，补贴资金使用完毕即止，最晚于 2024 年 12

月 31 日 24 时结束。 

第十四条  本须知最终解释权归市商务局所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